
討論文件

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商船商船商船商船 (本地船隻本地船隻本地船隻本地船隻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第第第第 548 章章章章 )  及及及及

《《《《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 (第第第第 313 章章章章 )的附屬法例的附屬法例的附屬法例的附屬法例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我們建議根據《商船 (本地船隻 )條例》 (第 5 48 章 )制定三條規例，

以及根據《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 (第 3 13 章 )制定一條規例。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商船《商船《商船《商船 (本地船隻本地船隻本地船隻本地船隻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第第第第 548 章章章章 )制定的規例制定的規例制定的規例制定的規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在香港水域內運作的船隻 (包括部份來自鄰近區域的船隻 )為本港的

港口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如接載乘客和運載貨物。我們稱這些船隻為

本地船隻，以別於行走國際航線的遠洋船隻。

3 . 長期以來，本地船隻受多條條例及其附屬法例規管。這對於本地船

隻的船東和營運者來說十分不便，因為他們往往要參考不同的法例。

4 . 立 法 會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七 月 制 定 《 商 船 (本 地 船 隻 )條 例 》 (第 5 4 8

章 )，把以往載於不同條例內的條文綜合，納入一條專為本地船隻而設的

法例。要施行該條例，我們須制定十條附屬法例。在二零零一至零二立

法年度內，我們完成了三條規例的制定工作，即《商船 (本地船隻 ) (住家

船隻 )規例》、《商船 (本地船隻 ) (渡輪終點碼頭 )規例》和《商船 (本地船

隻 ) (進行研訊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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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在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及四月二十二日的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

會的會議上，我們向議員簡介其餘的四條規例，即《商船 (本地船隻 ) (避

風塘 )規例》、《 商船 (本地船隻 ) (證明及領牌 )規 例》、《商 船 (本地 船

隻 ) (一般 )規例》和《商船 (本地船隻 ) (安全檢驗 )規例》。議員支持該四

條建議規例。我們現正草擬這些規例，並會在二零零二至零三立法年度

內呈 交 立 法 會 。 本 文 件 的 第 六 至 二十 一 段 會 闡 述 餘 下 的 三 條 規 例 ， 即

《商船 (本地船隻 ) (強制第三者風險保險 )規例》、《商船 (本地船隻 ) (費

用 )規例》和《商船 (本地船隻 ) (工程 )規例》。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a )    《商船《商船《商船《商船 (本地船隻本地船隻本地船隻本地船隻 ) (強制第三者風險保險強制第三者風險保險強制第三者風險保險強制第三者風險保險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6 . 本規例旨在對本地船隻的強制第三者風險保險作出規定，包括與保

險單、保險證書、終止保單和申請成為認可保險人等有關的規定。《商

船條例》 (第 28 1 章 )和《商船 (強制第三者風險保險 )規例》 (第 2 8 1 章附

屬法例 )的有關條文會納入本規例內。《商船條例》第 X IV A 部和《商船

(強制第三者風險保險 )規例》在本規例生效後，便會廢除。除了合併有

關條文外，我們還建議作出在第七至十段所列的各項改善  —

( i ) 擴大強制第三者風險保險的規定適用範圍

7 . 根據現行法例，只有以機械推進的遊樂船隻、小輪和渡輪船隻才須

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本規例會擴大強制保險規定的範圍，以涵蓋所有

在《商船 (本地船隻 )條例》下領有證書的本地船隻，但閑置船隻及小型

非機械推進船隻則除外。閑置船隻不會在本港水域航行，所以無須投購

保險。小型非機械推進船隻應不會對其他船隻上的第三者構成傷害，因

此可獲豁免。

( i i ) 提高最低法律責任保額

8 . 目前，遊樂船隻第三者風險保險的最低保額為 6 0 萬元，而小輪和

渡輪船隻則為 30 0 萬元。根據新規例，載客量不超過 1 2 人的本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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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其最低保額會提高至 50 0 萬元，而載客量超過 1 2 人的本地船隻，

其最低保額會增至 1 , 00 0 萬元。提高最低保額可為在海事意外中受傷的

乘客和操作人員提供更佳保障。

( i i i ) 暫時撤銷或撤銷對認可保險人的批准

9 . 在現行法例下，任何根據《保險公司條例》 (第 4 1 章 )獲授權執行一

般業務第十二類 (船舶方面的法律責任 )保險合約的保險人，以及任何獲

海事處處長認可的保障及彌償組織，均可經營本地船隻保險業務。新規

例規定，獲海事處處長認可的保障及彌償組織如違反該規例或有關認可

所附帶的條件，海事處處長則可暫時撤銷或撤銷其作為認可保險人的批

准。

( i v ) 上訴機制

1 0 . 任何人如因海事處處長有關批准作為認可保險人所作的決定而感到

受屈，可向行政上訴委員會上訴，反對該項決定。

( b )    《商船《商船《商船《商船 (本地船隻本地船隻本地船隻本地船隻 )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1 1 . 本規例的首要目標，是綜合、簡化和合理調整適用於本地船隻的收

費結構。新的收費項目會減少，收費結構亦會使繳費者更為方便。

1 2 . 本規例會綜合目前《商船 (費用 )規例》 (第 2 81 章附屬法例 )、《船

舶及港口管制規例》 (第 313 章附屬法例 )和《船舶及港口管制 (渡輪終點

碼頭 )規例》 (第 3 1 3 章附屬法例 )所規定的費用。這些規定有一部分在

《商船 (本地船隻 )條例》和本規例生效後便會廢除，或不再適用於本地

船隻。有關費用是因應五類服務而收取的。下文第十三至十八段會闡述

各類 服 務 主 要 的 變 更 ， 以 及 它 們 對船 東 和 船 隻 營 業 者 所 帶 來 的 財 政 影

響。

(ｉ )  船隻檢驗及審閱圖則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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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隨著船隻類別由超過十類重新分為四類，收費結構亦需作出調整，

這對船東和船隻營運者所帶來在費用方面影響如下︰

－ 　 我 們 釐 訂 船 隻 的 檢 驗 費 用 以 不 增 加 或 減 少 海 事 處 的 收 入 為 原

則。在此原則下， 87 %的船隻將不受影響， 8 %的船隻將付較低

費用 (由 10 元至 1 , 730 元 )，而只有 5 %的船隻需付較高的費用

(由 20 元至 8 65 元 )。

—  除了部份載有危險品的新貨船會繳交較低的審閱圖則費用外，

其 餘 的 新 船 隻 均 須 繳 交 較 高 的 審 閱 圖 則 費 用 (由 3 70 元 至

1 3 ,0 50 元 )，以助逐步收回成本。現有登記船隻則不受影響。

－ 　 為 確 保 安 全 ， 非 機 動 固 定 船 隻 須 每 兩 年 接 受 一 次 海 事 處 的 檢

驗。這些船隻須繳交檢驗費 1 , 145 元，約 1 75 隻船將受到影

響。

( i i )   船員考試費

1 4 .   為配合業界的發展，我們會實施新的本地船隻船員核證及考試制

度。新的本地船隻船員核證及考試制度的結構、適用範圍及考試範圍將

會有所不同。主要變更及其影響如下：

  －　在現行制度下，具同等資格的證書申請人與必須參加考試才有

資格申領證書的申請人須繳付相同的費用。為公平起見，這兩

類人在新規例下將繳交不同的費用。約有 1 0%的申請人可獲減

低費用 (由 15 元至 7 55 元 )。約 90 %的申請人須繳付較高費用

(由 16 5 元至 1 , 03 0 元 )，其中 85 %的申請人為參加二等遊樂船

隻操作人的筆試，需多付 25 0 元。

    －  為收回成本，不需考試而簽發、重新簽發或加簽種類評定證書

的收費將由 15 0 元增加至 70 0 元。使用此項服務的申請人數很

少，每年僅約 7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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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牌照費

1 5 .    調整牌照費主要是因為船隻重新分類及計算費用的單位標準化。

統一的單位標準 (即整體長度乘以最大寬度 )能更準確地反映船隻的大小

及佔用的水位，而且刪去過時及複雜的計算單位 (例如「擔」 )。調整費

用是以不會增加或減少政府在這方面收入為原則制訂。新收費對不同類

別船隻的影響如下：

受影響船隻的百分比受影響船隻的百分比受影響船隻的百分比受影響船隻的百分比

不受影響不受影響不受影響不受影響 /

改變低於改變低於改變低於改變低於 1%

付較低的費用付較低的費用付較低的費用付較低的費用 付較高的費用付較高的費用付較高的費用付較高的費用

第一類別船隻

(載客船 )

6 9 % 1 1 %註 1

( 5 5 元  –1 ,4 75 元 )

2 0 %註 1

( 3 00 元 -  2 ,4 85 元 )

第二類別船隻

(貨船 )

5 2 % 1 5 %

( 2 55 元 -  3 ,6 50 元 )

3 3 %註 2

( 6 5 元 -  2 , 48 8 元 )

第三類別船隻

(漁船 )

6 6 % 1 1 %

( 2 4 元 -  58 9 元 )

2 3 %

( 7 2 元 -  15 5 元 )

第四類別船隻

(遊樂船隻 )

8 1 % 7 %

( 3 55 元 - 1 , 40 0 元 )

1 2 %

( 3 45 元 - 2 , 80 0 元 )

                                                

註 1  第 一 類 別 船 隻 中 有 三 隻 船 例 外 。 香 港 現 有 三 隻 水 上 食 肆 ， 其 中 一 隻 會 少 付
1 , 6 8 8 元 ， 一 隻 會 少 付 8 , 2 5 0 元 ， 餘 下 的 則 會 多 付 1 1 , 1 5 5 元 。

註 2  第 二 類 別 船 隻 中 有 三 隻 船 例 外 ， 它 們 全 是 固 定 船 隻 。 他 們 分 別 會 多 付 9 , 5 6 0
元 ， 1 1 , 8 8 0 元 及 1 3 , 3 8 2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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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v )   渡輪終點碼頭使用費

1 6 .   渡輪終點碼頭使用費建議不作任何調整。

( v )   港口費

1 7 .   在不增加或減少政府在這方面收入的原則下，「進入香港水域許

可證」及「在香港水域停留許可證」會取代幾項原有的收費項目。收費

結構簡化後， 77 %的到港船隻為申領「進入香港水域許可證」要多付 5

元至 74 元的費用， 82%的到港船隻為申領「在香港水域停留許可證」則

會少付 20 元至 6 0 元的費用。兩項「許可證」費用的增減會相互抵銷。

除上述變更外，其他各項港口的費用將維持不變。

1 8 .   新規例會把原有的收費項目由 3 24 項大幅減少至 1 9 8 項，使繳費

者更為方便。總的來說，本規例會令大部分繳費者不受影響或繳付較少

費用。加費只是為了配合新的船員考試制度或新的統一收費基準，以便

更能反映所提供的服務，因此是合理的。影響面較廣的項目加幅會減至

最低限度，而加幅較顯著的收費項目則只會影響新船隻的船東和經營人

及／或較少數的現有船東和經營人。

( c )    《商船《商船《商船《商船 (本地船隻本地船隻本地船隻本地船隻 )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1 9 . 本規例旨在規管在本地船隻上進行的貨物處理、船隻修理和拆卸，

以及海上建造工程等活動的安全。此外，我們建議為從事海上作業活動

的工 人 提 高 安 全 標 準 ， 以 及 增 加 違例 罰 款 額 。 作 出改善 的 主 要 地 方 如

下：

— 把修理和拆卸本地船隻，以及使用本地船隻進行的海上建造工

程納入本規例的管制範圍。

—  加強通往及離開本地船隻，以及在本地船隻上的安全通道。

—  清楚訂明起重設備的合資格檢驗員必須具備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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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字吊臂須最少每 12 個月由合資格檢驗員徹底檢驗一次。此

外，任何起重裝置須定期由合資格檢驗員進行測試和檢驗，並

非只在首次使用前進行測試和檢驗。

— 訂 明 在 本 地 船 隻 上 進 行 工 程 的 人 員 必 須強 制 參 加 安 全 訓 練 課

程，並賦權海事處處長批准提供訓練和簽發證明書的機構。

— 訂明職業安全的規定 (例如提供和穿戴保護裝備、備有急救設

備、委任工程督導員等 )。

—  起重工具的擁有人或船長必須以書面委任合資格的人檢查起重

工具。

2 0 .   新規例會訂明違反不同條文的罰則，其中部份條文的違例罰款額

會由 2 , 00 0 元或 5 , 00 0 元，分別提高到第 2 級 (最高罰款 5 , 000 元 )或第 3

級 (最高罰款 10 ,0 0 0 元 )。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2 1 . 我們已徵詢臨時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的有關小組委員會／

工作小組的意見。這些組織由本地航運業不同界別的代表組成。我們亦

已就《商船 (本地船隻 ) (強制第三者風險保險 )規例》諮詢保險業。上述

各方均支持建議規例。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 (第第第第 313 章章章章 )制定的規例制定的規例制定的規例制定的規例

2 2 . 現時，《船舶及港口管制 (貨物處理 )規例》 (第 3 13 章，附屬法例 )

規管工人在本地船隻及遠洋船隻上的活動。《商船 (本地船隻 )條例》生

效後，工人在本地船隻上的作業活動便會由《商船 (本地船隻 ) (工程 )規

例》規管。《船舶及港口管制 (貨物處理 )規例》的涵蓋範圍將會收窄，

只適用於遠洋船隻。我們亦希望藉此機會加強工人在遠洋船隻上作業的

安全。為此，上文第十九及二十段載述《商船 (本地船隻 ) (工程 )規例 》

所 引 進 的 改 善 會 同 樣 反 映 在 《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貨 物 處 理 )規 例 》 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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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及港口管制 (貨物處理 )規例》會在修訂後易名為《船舶及港口管

制 (工程 )規例》。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2 3 . 我們已徵詢有關業界和各有關方面 (包括勞工顧問委員會和臨時本

地船隻諮詢委員會 )的意見，他們對建議修訂均表贊同。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2 4 . 我們邀請議員就上述建議提供意見並給予支持。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五日


